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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股东协议是公司自治的产物，具有调节公司内部权力结构和利益关系的功能。该文通过对产联公司案的

两审裁判文书进行对比分析来查明司法实践的争议，聚焦于对股东协议价值功能认定的分歧。股东协议

是实现股东自治的重要形式，具有存在的现实必要性，法院应肯定股东协议的独特价值，在个案中具体

分析其效力。具体而言，法院既要运用合同效力认定的一般规则对股东协议进行审查，重点审查其是否

违反公司法的强制性规定；又要基于股东协议的组织属性，审查股东协议是否损害第三人利益、是否与

公司章程相冲突，从而确定股东协议的最终效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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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Shareholder agreements are the product of corporate autonomy and can regulate the internal 
power structure and interest relationship of a company. By comparing the judgment documents of 
the court of the first instance and that of the second instance in the case of Chanlian Co., Ltd., this 
paper finds out the disagreement in judicial practice and focuses on the dispute over the determi-
nation of the value function of shareholder agreements. Shareholder agreements are an important 
form to realize shareholders’ autonomy, which has a practical necessity. The court should affirm 
the unique value of shareholder agreements and analyze their validity in specific cases. To be spe-

http://www.hanspub.org/journal/ojls
https://doi.org/10.12677/ojls.2022.103027
https://doi.org/10.12677/ojls.2022.103027
http://www.hanspub.org


杨程 
 

 

DOI: 10.12677/ojls.2022.103027 207 法学 
 

cific, the court should review the shareholder agreement by using the general rules of validity de-
termination of contracts and focus on whether it violates the mandatory provisions of corporate 
law. Besides, based on the organizational attribute of the shareholder agreement, the court should 
also review whether the shareholder agreement damages the interests of the third party and 
whether it conflicts with the company’s articles of association, so as to determine the final validity 
of the shareholder agree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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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公司是适应社会大生产需要的企业组织形式，是市场经济中最重要的市场主体之一，而公司独立人

格与股东自治是公司自治的主要表现。公司法现代化是法治现代化的重要环节，在我国当前的时代背景

下承担着促进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的重任。我国的公司法现代化基本坚持由“管制”到“自治”的变

革导向，诸如股东派生诉讼、公司资本认缴等制度的出现进一步贯彻了公司自治的理念，取得了较好的

社会效果。在公司自治理念的引导下，股东协议以其特殊的功能在有限责任公司中占据一席之地，成为

协调股东利益、完善公司治理的重要手段。 

“股东协议通常是指封闭式有限责任公司的股东之间或股东与公司之间，就公司内部权力的分配和

行使、公司事务的管理方式、股东之间的关系等事项所订立的协议。”[1]。虽然公司章程在公司内部治

理中具有最高地位，但是它不能涵盖公司经营管理中的一切问题，也无法全面顾及特定股东的特殊利益。

于是，调节公司内部权力结构和利益关系的股东协议就对完善公司治理结构发挥了重要作用。股东协议

的内容与形式层出不穷，如何对其效力进行认定是法院面临的一大难题。本文选取的案例便围绕股东协

议的效力展开，二审法院的裁判较好地平衡了合同自由与公司治理之间的矛盾，具有一定的研究价值。

鉴于股东协议在公司自治中的特殊地位，笔者将结合该案例对股东协议的效力认定问题进行研究。 

2. 案例分析样本：产联公司案 1 

2.1. 基本案情 

曾某、李某某创立上海产联电气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产联公司)。后王某加入公司，与曾某、李某

某签订案涉股东协议，约定曾某、李某某作为公司创始人在公司治理中享有特别权利，主要包括对股东

会决定或批准事宜的一票否决权，以及决定公司经理聘任与解聘的权利。后陈某某加入公司，与曾某、

李某某、王某签订案涉股东协议的补充协议，表示其知晓并同意案涉股东协议的所有条款。后产联公司

形成章程，章程第 12 条规定，股东可以另行约定股东会决议的表决方式。第 16 条规定，董事会决议的

表决方式是一人一票制，决议的生效须得到 1/2 以上董事的投票同意，但未曾提及股东是否可以另行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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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参见曾奕与上海产联电气科技有限公司公司决议撤销纠纷上诉案，上海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2013)沪二中民四(商)终字第 851 号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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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董事会决议的表决方式。第 17 条规定，董事会有权决定经理的聘任或者解聘。全体股东在落款处签字

确认。后江某某、袁某加入公司，同意遵守产联公司原有的股东协议及公司章程，之后成为公司董事。

2013 年 1 月 10 日，公司形成董事会决议：解聘曾某的总经理一职，聘任李某某为总经理。同日，公司

形成股东会决议：解除曾某的股东资格；免去曾某的公司董事一职，并选举新董事会。曾某起诉公司，

请求撤销上述两项决议。一审法院判令：1) 撤销产联公司作出的上述股东会决议；2) 驳回曾某的其他诉

讼请求。曾某、产联公司均提起上诉。曾某上诉称，曾某作为创始人的特别权利得到全体股东一致认可，

同样适用于董事会的各项职权，案涉董事会决议的内容因违反全体股东一致认可的特别权利而应予撤销，

故请求法院支持其全部原审诉请。产联公司上诉称，案涉股东会决议及董事会决议既不存在召集程序、

表决方式违法的情形，也不存在内容违反公司章程或法律规定的情形，均属合法有效，曾某所谓的特别

权利与公司章程及我国《公司法》的精神相违背而应予否定，故请求驳回曾某的全部原审诉请。二审法

院判令：1) 维持一审法院民事判决第一项；2) 撤销一审法院民事判决第二项；3) 撤销产联公司 2013 年

1 月 10 日作出的董事会决议。换言之，二审法院支持了原告曾某撤销产联公司两项决议的诉讼请求。 

2.2. 裁判理由概述 

本案的争议焦点是案涉股东会决议、董事会决议的效力问题。一审法院认为，产联公司章程第 12 条

规定股东可以依照股东协议的约定在股东会会议上行使表决权和否决权。章程第 12 条肯定了案涉股东协

议所约定的创始人曾某在股东会会议上的一票否决权，而上述股东会决议违反了章程第 12 条的规定，因

此该股东会决议可以依照曾某的诉求予以撤销。但是，章程并没有允许股东在董事会会议的表决权等方

面享有另行约定的权利，可以认为公司章程限制了案涉股东协议中所约定的创始人的相关权利，故对董

事会决议予以维持。 
二审法院认为，不能因章程缺少相关规定而否定曾某作为创始人的特别权利。股东协议和公司章程

都是各股东的合意，只要股东协议体现了各股东的真实意思表示，且不违反法律法规，不与章程相冲突，

就应当认为股东协议与公司章程具有同样的效力。对于股东会决议，案涉股东协议是缔约股东的真实意

思表示，且不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章程也未否定曾某的特别权利，故曾某的特别权利合

法有效，股东会决议因违反股东协议而予以撤销。至于董事会决议，公司章程表面上缩小了股东协议约

定的特别权利，但新股东都明确表示其知晓并同意案涉股东协议的所有条款，这表明全体股东确认了创

始股东的特别权利，故特别权利并不因公司章程记载的不全面而被排除。基于此，曾某的特别权利对董

事会决议依然有效，董事会决议也因违反股东协议而可以撤销。 

3. 产联公司案司法裁判之检视 

本案中，两审法院的裁判结果截然不同，背后隐藏着法院对于股东协议的不同价值取向。聚焦裁判

之分歧、比较价值取向之优劣才能得出股东协议效力认定的应然路径。 

3.1. 裁判分歧：是否承认以股东协议为载体的公司自治 

本案有着两个关键的案件事实。第一，案涉股东协议创设了创始人在董事会会议表决上的特别权利；

第二，产联公司章程没有规定董事会会议的表决权行使问题，也没有规定股东可以另行约定如何行使表

决权。基于同样的案件事实，一审法院认为公司章程限缩了创始人的特别权利，而二审法院认为创始人

的特别权利是对记载不全面的公司章程的补充。此处的分歧是法律解释的不同造成的，而不同法律解释

的背后是不同的价值取向。从本质上来讲，两审法院的裁判分歧在于是否承认以股东协议为载体的公司

自治。一审法院显然认为只有法律和公司章程才能规定董事会会议表决权行使的问题，这反映着一审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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院对股东协议可能扭曲公司治理框架感到担忧。二审法院在这个问题上相对开明，二审法院认为股东协

议“实质为各股东间达成的一种合作意向和合作模式”，在不违法的前提下原则上应予认可。正是两审

法院对待股东协议的态度不同造成了裁判结果的不同。 

3.2. 价值考量：股东协议在公司治理中的功能展开 

从外部视角来看，公司自治表现为公司的独立人格；从内部视角来看，公司自治通过股东自治得以

实现[2]。因此，实现良性的公司自治必然需要保证充分的股东自治。公司章程固然是实现股东自治的重

要手段，但协议始终是实现意思自治的基本形式，具有简捷、私密的特点，是对制定和修改程序严格、

具有一定公示性的公司章程的良好补充。有限责任公司具有人合性的特点，具体表现为股东入股目的多

元化、股权难以自由转让、小股东容易遭受大股东的压迫与排挤等。鉴于这些特点，有限责任公司的股

东通过订立股东协议为自身利益作出私人安排，更好地参与公司治理。现实中，股东协议的类型纷繁复

杂，股东订立协议而不是修改章程这一选择本身就反映了股东的私人价值考量。本案裁判文书并未透露

公司股东约定创始人特别权利的原因，也未交代原告曾某与公司其他股东存在着怎样的利益纠葛，但至

少可以看出，股东协议是双方当事人利益之所在，一审法院出于防范未知风险的考虑径直否定股东协议

的自治价值，这是值得商榷的。 

3.3. 应然路径：肯定股东协议独特价值，具体情况具体分析 

基于股东协议存在的现实必要性，法院不宜仅因协议内容涉及公司治理而否定其效力。一审法院担

心股东协议可能扭曲公司治理框架，从而损害相关人利益，这是不无道理的。但是，股东协议形式多样、

内容复杂，有的股东协议并不涉及公司治理，而其余股东协议涉及公司治理的程度又各不相同，另外，

协议由公司全体股东订立还是由部分股东订立也就着很大的区别。因此，建议法院放下对股东协议的保

守态度以及“一刀切”的效力认定规则，在肯定股东协议独特价值的前提下在个案中具体情况具体分析，

审慎确定股东协议的最终效力，这既符合民商法的意思自治原则，又是应对当下我国股东协议法律制度

缺失的可行举措。 

4. 股东协议的效力认定规则 

在肯定股东协议独立价值的前提下，股东协议的效力认定应当遵循《民法典》的相关规则。虽然不

同股东协议的内容迥然不同，但是基于股东协议的共同特点，笔者总结出股东协议的若干效力认定规则，

可供借鉴。具体而言，股东协议具备合同的一般属性，故法院宜先遵循普通合同的效力认定规则，此即

股东协议效力认定的一般规则；同时，股东协议是股东之间订立的具有公司法意义的合同，这要求法院

从公司法视角检视股东协议，此即股东协议效力认定的特殊规则。 

4.1. 股东协议效力认定的一般规则 

股东协议的本质是合同，故股东协议效力认定的第一步是审查其是否满足普通合同的生效要件。对

于普通合同，只要合同各方具有相应行为能力且意思表示真实，且合同不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

规定，不违背公序良俗，则合同有效。基于私法自治的精神，审查股东协议作为普通合同的效力时，宜

采用“负面清单”的方法，即审查合同是否具有已经类型化的效力欠缺情形，如果没有，则认为该合同

具有法律效力 2。鉴于股东协议在公司法上的意义，在审查股东协议是否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

 

 

2 朱庆育将民事法律行为的生效要件分为特别生效要件和有效阻碍事由，前者包括法定生效要件(基于法律的特别规定而生效)和意

定生效要件(如当事人约定的附条件、附期限合同)，后者包括判断能力型、意思保留型、单方错误型、表意自由型、事务处置型和

强制秩序型共 6 种情形。类型化的“负面清单”减少了审查负担，也贯彻了私法自治理念，可供参考。详见朱庆育：《民法总论》，

北京大学出版社 2016 年版，第 121~122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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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时，须重点审查协议是否违反公司法的强制性规定。我国公司法正处于从“管制”到“自治”的转变

过程中，对法律规范性质的判别不应只依靠文义解释，还应结合立法目的和最新公司法理论与实践成果。

具体而言，法律条文中含有“可以”、“允许”、“有权”、“另有约定的除外”等字眼时，该规范为

任意性规范。除此之外，应对法律条文进行实质判断，不能径直判定其具有强制性的效力。例如，《公

司法》第 42 条规定：“股东会会议由股东按照出资比例行使表决权；但是，公司章程另有规定的除外。”

一旦囿于文义，就可能认为股东协议不能约定不同于出资比例的表决权。但是，一方面，“公司章程另

有规定的除外”暗含了法律规范的可变通性，即表明了该法律规范是任意性规范；另一方面，公司章程

与股东协议在效力来源上并没有本质的差异，其效力都来自股东的合意。最高人民法院就曾在民事判决

书中承认《公司法》第 42 条的任意性 3。 
本案中，二审法院并没有对案涉股东协议作为普通合同的效力认定进行过多阐述，但这一审查过程

是基础和必要的，审查过程已隐含在判决书中“真实意思表示”和“约定亦不违法”等字句的背后。 

4.2. 股东协议效力认定的特殊规则 

普通合同经过前述效力认定一般规则的审查后即为有效，而股东协议是股东之间订立的具有公司法

意义的合同，还须接受特殊规则的检验。“具有公司法意义”是指，股东协议涉及公司治理中的权力运

作与重大事项决策问题，它不仅仅约束协议各方，还对公司内其他股东、公司乃至公司债权人产生影响。

有学者指出，这种效力的外部性就是股东协议的组织属性[3]。例如，在股东会会议通知的问题上，《公

司法》第 41 条第 1 款便肯定了全体股东通过协议改变股东会会议通知程序的权利 4。笔者认为，股东协

议的组织属性要求审查股东协议的以下两个方面。 

4.2.1. 股东协议是否损害第三人利益 
在形式层面，审查股东协议是否损害第三人利益的第一步是考察股东协议的主体是否是公司全体股

东。根据权利的性质，股东的权利大致可以分为财产性权利和管理性权利，前者包括公司利润分配请求

权、新股认购权等，后者包括参与重大决策、选择管理者的权利等。以处分财产性权利为主要内容的股

东协议一般只对缔约股东的自身利益产生影响而不涉及协议外第三人，组织属性较弱，例如股东之间的

股权转让协议；而以处分管理性权利为主要内容的股东协议通常直接涉及公司治理，具有较强的组织属

性，进而对协议外第三人造成了影响。因此，以处分管理性权利为主要内容的股东协议一般要求由公司

全体股东订立。当然，应承认与全体股东订立协议等价的情形，如部分股东订立协议，其余股东予以承

认，即本案情形。此外，公司全体股东长期遵守股东协议所约定的义务也具有同等效果 5。以处分财产性

权利为主要内容的股东协议由于组织属性较弱，一般不要求公司全体股东承认股东协议。 
在实质层面，要对股东协议的内容进行实质审查。股东协议的内容层出不穷，不是所有损害第三人

利益的股东协议都明确违反了公司法的强制性规定，这就需要审查者在深刻理解公司法立法理念的前提

下对股东协议的效力作出实质判断，以实现公司股东、公司以及公司债权人之间的利益平衡。例如，某

个股东协议约定，某个股东让渡其公司管理权给其他股东，无论公司盈亏，其他股东须定期支付一定报

酬给该股东。该股东协议本质上是公司承包经营合同，管理权让渡者为发包股东，管理权承受者为承包

股东，承包股东有权按照自己的意思从事公司的经营管理，而发包股东有权向承包股东收取一定的承包

 

 

3参见深圳市启迪信息技术有限公司与郑州国华投资有限公司、开封市豫信企业管理咨询有限公司、珠海科美教育投资有限公司股

权确认纠纷案，最高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11)民提字第 6 号。 
4《公司法》第 41 条第 1 款规定：“召开股东会会议，应当于会议召开十五日前通知全体股东；但是，公司章程另有规定或者全体

股东另有约定的除外。” 
5参见南通市恒祥置业有限公司与响水恒祥置业有限公司、江苏友创风险投资担保有限公司股东滥用股东权利赔偿纠纷上诉案，江

苏省高级人民法院(2011)苏商终字第 23 号民事判决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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费。在该股东协议的安排下，公司仍然得以正常经营，承包费由股东支付而非公司支付，因此公司资产

没有发生实质减少，从而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其债权人利益的情况；承包股东须定期支付承包费，但承包

费的给付系发包股东让渡管理权的对价，承包费自然应当由承包股东自担，并不存在损害承包股东利益

的情况，因此认为该股东协议有效。相反，如果某个股东协议约定，公司无论盈亏都须定期支付一定报

酬给某个股东，那么，该协议实质上排除了股东应当承担的商业风险，直接造成了公司资产的不当减少，

对公司及其债权人的利益造成了实质损害，故该协议无效。对股东协议的实质审查包含着一定的价值判

断因素，这要求法院跳脱出法条之规定，厘清各方利益之所在，法院作出的判断结果应实现各方利益的

均衡，服务于公司法之理念。 
本案中，案涉股东协议约定的内容包括创始人的一票否决权、选任经理等特别权利，这导致该股东

协议具有较强的组织属性，应审查其是否经由公司全体股东订立或承认。鉴于新股东明确表示其知晓并

同意案涉股东协议的所有条款，协议在形式层面上不存在争议。实质层面上，其他股东在成为产联公司

股东之时就自愿接受股东协议之约束，这是对自身权利的处分，并不存在压迫和排挤现象，股东也仍享

有一定的管理权利和财产权利；对于公司来说，公司意志的形成过程未受阻隔，公司的独有财产也没有

减少；协议更对公司债权人没有负面影响。因此，案涉股东协议没有损害第三人利益这一点是得到肯

定的。 

4.2.2. 股东协议是否与公司章程相冲突 
组织属性较弱的股东协议一般只约束缔约股东，效力不及于公司和其他股东，故很少存在与公司章

程相冲突的问题。而组织属性较强的股东协议存在着与公司章程相冲突的风险，如果确实存在冲突，则

要考虑章程能否否定股东协议的效力。有学者指出，一些法院的判决过分强调合同自由原则，认为股东

协议可以直接否定按正当程序产生的决议，甚至通过协议来规避公司章程的约束，这实际上“架空”了

公司法[4]。笔者赞同这一观点。虽然公司章程与股东协议都是股东意思表示的一致，但是公司章程的制

定和修改遵循更严格的程序，而股东协议由股东自由约定而产生，在程序性上不能与公司章程相当。如

果违反了公司章程的股东协议仍具有效力，这无疑撼动了章程在公司治理中的最高地位，也动摇了公司

法设立的治理框架。所以，在股东协议的效力认定规则中，应当认为股东协议不得与公司章程相冲突，

冲突内容的生效必须以公司章程的修改为前提。 
认定组织属性较强的股东协议是否与章程相冲突，既要审查其文义，又要探求股东的真实意思。如

果文义似有分歧而真实意思其实并不对立，则不认为股东协议与公司章程相冲突，应承认股东协议相关

条款的效力。本案中二审法院的断案逻辑便是如此。二审判决书中谈道，公司章程对股东会相关事宜的

规定中含有“股东另有约定的，依照约定行使表决权及否决权”，而章程对董事会和经理相关事宜的规

定没有类似字句，但是新股东对创始人特别权利的确认表明了特别权利的正当性，这是全体股东的真实

意思，而公司章程中并不存在与该真实意思完全相反的意思，所以规定特别权利的案涉股东协议并不与

公司章程冲突，特别权利不因章程记载不全面而无效。简言之，二审法院的逻辑链条是：全体股东承认

了股东协议——公司章程仅记载不全面，不存在冲突问题——股东协议与公司章程具有同样的效力——

董事会决议因违反协议而可以撤销。从本质上讲，二审法院通过探求全体股东的真实意思弥补了章程记

载上的漏洞，从而得出了协议不与章程相冲突的结论，最后推论出协议有效。但仍须指出，由于公司章

程记载不全面，公司股东宜在判决生效后对章程进行补充修改，避免今后不必要的纠纷，否则股东须在

发生争议时举证相对人知晓并同意案涉股东协议的内容。 

5. 结语 

二审法院对本案的裁判值得赞赏。第一，法院明确了股东协议和公司章程在效力来源上的相同性质，

https://doi.org/10.12677/ojls.2022.103027


杨程 
 

 

DOI: 10.12677/ojls.2022.103027 212 法学 
 

即两者都是各股东的合意表示，这为论证股东协议的有效性奠定了基础；第二，法院提出了股东协议效

力认定的思路，兼顾了合同自由原则和公司治理框架，为未来有关股东协议的司法裁判和纠纷解决起到

了很好的示范作用；第三，法院强调了有限责任公司的人合性与公司自治理念，既反映了我国公司法理

论发展过程中的股东自治导向，又没有落入股东人格与公司人格相混同的窠臼，维护了公司法的尊严。

不过笔者认为，法院的判词也存在美中不足之处。一方面，法院明确了股东协议是各股东的合意表示，

却缺少对其组织属性的说明；另一方面，法院探求股东真实意思后认为公司章程只是记载不完全，并非

与股东协议相冲突，对于这种“不完全”与“相冲突”的切分，法院缺少细致的论述。但这并不影响此

判决对于我国公司法实践的积极意义。 

有学者认为，公司法现代化存在三个层次，即制度的现代化、体系的现代化以及精神的现代化，而

公司自治和国家强制之间的平衡问题是根本性命题[5]。股东协议效力的认定问题本质上就是公司自治与

国家强制之间的平衡问题，找准二者的平衡点、实现国家适度限制之下的公司自治是效力认定问题的最

终归宿，也是对国家公司法现代化水平的一大考验。为此，法院在面对股东协议的效力问题时，应首先

认可股东协议的独特价值，在此基础上，既要对股东协议进行合同效力一般规则的审查，又要基于其组

织属性，审查其所涉及的第三人利益以及与公司章程相冲突的问题，如此才能正确认定股东协议的效力，

形成良好的公司治理体系。 

参考文献 
[1] 张学文. 股东协议制度初论[J]. 法商研究, 2010, 27(6): 111-118. 

[2] 罗芳. 股东协议制度研究[M]. 北京: 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 2014: 87. 

[3] 刘海东. 有限责任公司股东协议的效力认定[J]. 江汉论坛, 2019(9): 125-130. 

[4] 陈群峰. 认真对待公司法: 基于股东间协议的司法实践的考察[J]. 中外法学, 2013, 25(4): 832-841. 

[5] 夏小雄. 公司法现代化: 制度改革、体系再造与精神重塑[J]. 北方法学, 2019, 13(4): 89-98. 

https://doi.org/10.12677/ojls.2022.103027

	股东协议的效力认定研究
	摘  要
	关键词
	Study on the Validity Determination of Shareholder Agreements
	Abstract
	Keywords
	1. 引言
	2. 案例分析样本：产联公司案1
	2.1. 基本案情
	2.2. 裁判理由概述

	3. 产联公司案司法裁判之检视
	3.1. 裁判分歧：是否承认以股东协议为载体的公司自治
	3.2. 价值考量：股东协议在公司治理中的功能展开
	3.3. 应然路径：肯定股东协议独特价值，具体情况具体分析

	4. 股东协议的效力认定规则
	4.1. 股东协议效力认定的一般规则
	4.2. 股东协议效力认定的特殊规则
	4.2.1. 股东协议是否损害第三人利益
	4.2.2. 股东协议是否与公司章程相冲突


	5. 结语
	参考文献

